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bookmark: _GoBack]拟将作出公安交通管理撤销许可决定处罚的公告

肖虎：
你因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许可被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接受处理。后经书面告知要求在30日内前来接受处理，依然未按期接受处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将拟撤销许可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公告告知如下：
你于2024年6月27日16时13分在怀化市车辆管理所，使用篡改的机动车车架号车辆，为车辆识别代号为W1NYC1AJ3MX381100的奔驰牌小型汽车办理了车辆转让登记，取得了车辆牌号为湘N8W888的机动车登记许可。你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 第八十一条规定，属于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登记。
以上事实有湖南鉴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机动车转让申请表、机动车查验记录表等证据证实。
你实施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许可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八十一条规定，现拟决定撤销车辆湘N8W888机动车登记许可，处罚款二千元。
根据《湖南省实施<道交法>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你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撤销许可决定，罚款二千元，有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需要提出陈述、申辩或者要求听证的，应在公告期7日内书面提出。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撤销许可决定。

 联系人：冯警官  
 联系电话：0745-2816119

 邮寄地址：湖南怀化市鹤城区南环路杨村怀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

 特此公告告知！

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5月12日
